

物业服务合同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本合同当事人

委托方：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      （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北京中兴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方现将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165号翔达大厦东段办公楼使用的物业委托乙方管理，特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物业基本情况

物业类型：非居住物业

坐落位置：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165号翔达大厦东段办公楼（简
称“南办公楼”），产权面积10087.31 m2 。

第三条  乙方提供服务的受益人为甲方,甲、乙双方均应对履行本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2章 物业服务内容

第4条 乙方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内容及服务质量
（一）甲方南办公楼物业服务内容
1. 翔达大厦公共区域及甲方区域内房屋建筑部位（墙体、屋面、
地面、门窗等）的日常维修、维护和管理。
2. 翔达大厦公共区域及甲方区域内变配电系统、照明及动力系
统、弱电系统、防雷系统、给排水系统、中央空调系统、燃气系统、电梯、安防系统、消防系统等设备设施的值班运行、巡视检查、维修养护、检测试验和应急响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2.1变配电系统：高压配电室24小时双人运行值班；智能运行维护平台；高压设备定期预防性试验；高压安全用具定期耐压试验及更新；高压配电室设备定期检修和清扫；高压设备继电保护装置整定值定期调整；直流屏、补偿电容、应急照明蓄电池更新及高低压操作机构的维修（含零部件更换）。
2.2照明及动力系统：输、配电线路及各楼层配电间的日常巡视、定期检修维护；控制柜（箱）及所有用电设备、用电装置的维修维护（含零部件、器材更换）；新增用电设备和用电装置所需配电线路、控制柜（箱）的安装。 
2.3弱电系统：大厦楼宇自控、电话通信、网络信号、智能停车系统、应急广播等设备设施的检测试验、维修维护（含零部件、器材更换）。
2.4防雷系统：大厦防雷装置定期检测、日常维护。
2.5给排水系统：大厦污水排放达标管理；大厦污水（雨水）管道及化粪池、隔油池等坑井的疏通清掏；甲方区域内给、排水设备设施及用水装置的维修维护（含零部件、器材更换）。
2.6中央空调系统：大厦直燃机24小时运行值班；直燃机专项维护保养；直燃机废气废水排放检测；直燃机除污罐清洗；直燃机蒸发器、冷凝器清洗除垢；安全阀检测更换；空调机组、新风机组、风机盘管及通风管道定期清洗、消毒和检测；空调冷冻水、冷却水的水处理；冷却塔填料清洗、更换；空调系统各设备设施的日常巡视、维修保养（含零部件、器材更换）。
2.7燃气系统：大厦燃气设施专项维护保养；大厦调压箱、燃气表室、直燃机专用燃气设施、燃气表室至进入甲方区域前燃气管道（设备）的日常巡查、维修（含零部件更换）、检测；配合燃气公司用气安全检查。
2.8电梯：大厦电梯24小时专项维保；电梯日常巡查、维护保养、年检、故障维修（含零部件更换）及应急处置。
2.9安防系统：大厦公共区域监控系统24小时值守；公共区域监控系统专项维保；公共区域技防设备设施维修维护（含零部件更换）；大厦公共区域安保巡防、公共秩序维护。
2.10消防系统：大厦消防控制室24小时双人值守；消防系统专项维保；大厦定期消检、电检；烟感、温感定期清洗检测；大厦公共区域灭火器年检、维修、更换；按期对消防自动报警系统、应急广播系统、防排烟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的设备设施进行检测试验、维护保养；消防报警信号的处置；大厦公共区域消防设备设施日常巡视检查、维修保养、更换配件；消防灭火救援装备的配置；大厦微型消防站拉动出警。
3. 其他物业服务
3.1大厦外立面定期清洗专项服务。

3.2大厦生活垃圾消纳专项服务。
3.3大厦虫害消杀专项服务。
3.4大厦前后广场绿化养护专项服务。
3.5大厦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停放秩序管理。
3.6大厦门前三包代管。
3.7 大厦装饰装修监督管理。

上述物业服务内容产生的所有费用（含人工费、材料费、检测试

验费、专项服务费等），均由乙方负责承担。

（2） 服务质量

1. 按国家各行业标准执行。

2. 乙方承诺并保证具有《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规定

的企业资质，且按物业企业相关资质服务管理质量标准保质保量地完成物业管理服务工作。

3. 本合同专项服务项目由乙方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执

行。

第5条 非乙方提供的物业服务内容

1. 甲方区域内建筑结构及各设备系统的大中修、更新改造等

工程，由甲方或经甲方批准乙方委托的外委单位实施，其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2. 甲方自行购置的设备设施的维修，由甲方自行解决。如需

乙方协助解决的，乙方根据实际情况可提供免费人工服务，其产生的零部件、材料相关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

3. 甲方根据办公需求改变原有或新增设备设施以提升使用功

能的项目及后期维修，由甲方自行解决。

第3章 物业服务期限

第六条  物业管理服务期限：自  2025 年    月    日起至  2026年    月    日止，共计 12 个月。

第4章 双方权利义务

第七条  甲方权利义务

1. 检查监督乙方服务工作的实施执行情况，有权对乙方物业

管理服务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

2. 对乙方提出的安全隐患整改意见，甲方未及时予以整改，
或因甲方违反安全法规、制度，所引发的安全事故，由甲方自行负责。
3. 依法履行甲方区域内安全管理、环保管理、节能管理、装
修管理等主体责任，做好上述各项管理工作。
4. 协助乙方做好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并为乙方服务工作提供
便利条件。
5. 按期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及水、电等费用。

6. 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相关条款，甲方作为翔达大厦产权

方之一（业主）具有支付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费用的义务和责任。

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 乙方需具备北京市物业管理企业经营资质并审验合格，保

证乙方服务于甲方的工作人员持有相关专业合格证书。

2.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为甲方提供规范、

优质的物业管理服务。乙方工作人员进入甲方区域服务时，应遵守甲方相关管理制度。

3. 乙方应配合甲方做好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对检查出的安全

生产隐患，及时通知甲方并督促甲方进行整改。

4. 乙方应在接到甲方报修电话后10分钟之内到达甲方现场

并实施维修，遇特殊情况除外。

5. 接受甲方对乙方物业管理服务的监督、检查及合理建议。

对甲方提出乙方物业管理服务工作需整改的问题，乙方应及时予以整改。

6. 乙方应建立并保存与甲方相关的物业管理档案资料，供甲

方查阅。

第5章 合同金额

第九条  本合同金额共计30095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佰万零玖仟伍佰圆整。

第6章 费用支付

第十条  甲方分四期向乙方支付合同费用：第一期于2025年  月  日前支付624165.29元，大写人民币：陆拾贰万肆仟壹佰陆拾伍圆贰角玖分；第二期至第四期分别于2026年  月  日前、2026年  月  日前、2026年  月  日前支付，第二期至第四期每个周期支付金额为795111.57元，大写人民币：柒拾玖万伍仟壹佰壹拾壹圆伍角柒分。

第十一条  甲方区域内的电费，每月按计量表实际使用量结算费用。电费单价以供电部门缴费单为依据，由乙方代为收缴。

第十二条  乙方根据甲方自行决定连续供冷的天数提供供冷服务，并按0.41元/m2/天收取供冷费用。

第十三条  甲方区域内无法单独计量的水、电能源使用费用,乙方根据上一年度大厦公共能源实际消耗量及甲方公共能源消耗的占比进行核算、收取。

第十四条   其他公共能源摊销费用以目前北京市水、电、燃气费公示价格为计算依据，如遇北京市调整水、电、燃气费价格，则该费用将在下一合同周期作相应调整。

第十五条   翔达大厦公用设备设施的大中修及更新改造费用需由甲方按其产权面积比例进行支付承担。

第十六条  甲方在本年度内产生的临时停车费由甲方按需以预付款形式支付给乙方。乙方在收到预付款后向甲方开具同等金额的停车费发票。

第7章   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甲、乙双方均应遵守本合同规定，任何一方违反本

合同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对方损失。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或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九条  本合同中所有乙方委托的专项服务单位及专项服务单位服务人员视同乙方及乙方服务人员。乙方保证其委托的专项服务单位及专项服务单位服务人员承担与乙方及乙方服务人员同等的责任与义务。

第二十条 因发生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造成的损失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第二十一条  本合同正本共 8 页，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电话：                            电话：

开户行：                          开户行：

账号：                            账号：

邮编：                            邮编：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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